
2020年度武汉市东西湖区商务局部门整体

绩效自评结果

（摘要版）
一、自评结论
（一）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

武汉市东西湖区商务局2020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自评结果：预算执行情况自评得分19.64分，年度绩效指标自评得分76分，自评总得分95.64分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执行率情况。

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合计2,123.04万元，2020年预算收入合计2,161.48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98.22%。2020年预算的基本支出为831.91万元， 2020年基本支出决算为796.1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5.70%，主要原因：2020年度有2名公务员调出至其他单位。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。2020年度项目支出共涉及3个科室及2个所属二级事业单位，预算资金1329.57万元，实际支出1326.87万元，完成率达到99.80%。
2.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
本单位2020年度共设定年度绩效目标4大类，总计15个绩效指标，完成了14个，其中：

（1） 完成年度绩效目标1：确保2020年度各项商务指标达标

①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目标。
②实际利用外资目标。
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目标。
④外贸进出口目标。
（2）完成年度绩效目标2：保障招商引资各项工作取得实效
①招商引资结构目标。
②优化营商环境。
③高质量“双招双引”。
④驻点开展招商引资工作，积极对接重点企业和项目，做好外出招商的相关协调服务工作。
（3）完成年度绩效目标3：保障商贸系统运行安全稳定

①重点抓好商贸行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。
②有效开展商贸行业精神文明创建工作。

③成品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卓有成效。
④聘请专家配合开展检查行动，督查及排查各类问题，监管领域未发生有疫情传播及有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。
（4）完成年度绩效目标4：完成商贸流通领域市场体系建设，市场运行监测及相关服务工作
①改造升级农贸市场。
②空气质量改善（大气污染物减排，空气质量优良率，PM10、PM2.5、NO2、O3平均浓度）。

3.未完成的绩效目标。

2020年1-12月，全区批发业商品销售额增速-8.3%；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增速-8.9%；住宿业营业额增速-26.6%；餐饮业营业额增速-22.3%。未能完成区发改局下达的相关目标。
　　（三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
部分项目预算资金执行率未完成的主要原因是：一是受疫情影响，党员现场参观学习活动相对减少；二是受疫情影响，2020年1-4月企业无法来东西湖区考察，我局也无法走出去招商，1-4月基本以防疫和保供工作为主。下半年，招商工作陆续展开，因防疫等原因，外出考察还是较往年有所减少。同时，因避免大规模聚集，2020年展会相比往年同期减少，主要以线上为主。

（四）下一步拟改进措施

1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。进一步加强各科室的预算资金管理，对预算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，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，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。
2.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。把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本年度预算调整和下年度资金安排、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，优先考虑或重点支持绩效评价好的工作项目，调减或取消绩效评价差的工作项目，提高资金使用率。

3.持续动态监测，强化目标进度管理。针对党员教育目标，2021年主要工作是加强党员教育活动和培训的谋划，加强培训资金支出支持。针对招商经费项目，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一是继续组织开展一系列招商活动，积极走出去赴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开展招商活动；二是创建新的委托招商等社会化模式，借助专业招商咨询机构，签订委托合作协议，与其合作；三是积极鼓励全区各街道办事处、六大产业办外出招商、驻点招商；四是积极参与省市相关部门组织的招商活动，扩大我区招商影响力；五是积极参与各大商会、协会组织的活动，借助商会平台协助招商。

附件： 2020年度武汉市东西湖区商务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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